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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9         证券简称：*ST东晶        公告编号：2016060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6年4月11日下午13:00起停牌。2016年4月29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

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7日、2016年5月14日、2016年5月21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2016044、2016046），并于2016年5月28日，披

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50）,2016年6月4日、

6月15日、6月22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2016053、

2016057）。上述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是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标的公司控

股股东是中国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刘斌先生及其父母。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斌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住所：浦东新区老港镇南港公路1765号153室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设计、咨询、热网工程设计、岩土工程勘察建设及上述工程

的工程总承包，电力设备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设计，工程招标代

理，建设工程监理服务，电力设备租赁，电力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售，承包境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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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业（火力发电）工程的勘测、设计和监理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建筑业（凭许可资质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斌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930号4幢213室 

经营范围：国内外能源开发、建设、运营、咨询、管理；化工、石油、医药、化

纤、市政、环境、建筑、城乡规划、园林绿化景观和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服务；工程项

目总承包；工程、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及应用；电子产品、钢结构、管道防腐及保温工程、

石油化工设备及配件制造、安装、维修；承包国内外计算机应用系统及相关工程的开

发项目；承包国内外各类计算机房及有关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安装；进出口业务；新

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组织生产；计算机及软件、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上述范

围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方式暂定为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三）停牌期间，公司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积极的沟

通与协商，并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重组意向书。 

（四）公司聘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 

停牌期间，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已进行了较全面的尽职调查，并积极

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五）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判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

事前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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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和细节还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中。 

 

二、延期复牌的情况说明及审议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到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中介

机构开展工作所需的时间较长，此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的相关内容和细节仍

需要进一步论证、完善，相关准备工作的完成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6年6月29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2016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

年6月29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2016年7月28日。 

为确保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报、披露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保障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避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

公司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2016年6月29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

限不超过2016年7月28日。公司将在2016年7月29日前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报告书）。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三、继续停牌的风险提示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

推进情况确定是否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同意

的，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7月29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公司在本次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同时公司承诺

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相关进展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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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28 日 




